
輪機工程學系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應檢附資料 

申請博士學位考試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: 

一、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申請，每學期各舉辦一次。［請參考系網頁下載專

區-研究所(碩士、碩專、博士)學位考申請及口試注意事項］ 

二、申請前請詳閱入學年適用之「輪機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」之相關

規定，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後將紙本繳交至系辦。 

應檢附資料及次序如下: 

1、論文考試申請書(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列印) 

2、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(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列印) 

3、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(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列印) 

4、歷年成績表(請自行至教務處申請) 

5、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(含論文計點)(請於教學務系統登

載後列印)  

6、博士學位候選人計點著作目錄與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(可於教務處註冊課

務組網頁「表格下載-研究所」處下載或海運學院網站下載-院博審會審查用)  

7、海運暨管理學院博士生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(至海運學院網站下載-

院博審會審查用)  

8、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(至海運學院網站下載-院博審

會審查用) 

9、指導教授同意書。(已繳交者免交)  

10、資格考試通過證明。(請於教學務系統查詢後列印) 

11、英文能力證明。(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) 

12、學位論文初稿 

13、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影印本「列入」計點著作，每篇各一份。(所有著作均需

附原文。尚未出刊者，應檢附已接受證明。不得計點之著作，請勿列入)  

14、若有 SSCI/SCI/EI/等，請提出證明文件。(SSCI/SCI 可至本校圖書館網頁→

電子館藏資源→查詢電子館藏目錄→選取→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(JCR)

資料庫查詢。)

 

 


